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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蓝必盛化工环保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拟签订安徽华星化工有限公司污水处理升级改造项目

投资建设运营协议的公告

江苏蓝必盛化工环保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6 年

12 月 28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公司拟投资建设

经营安徽华星化工有限公司污水处理升级改造项目的议案》，具体详情见

公司 2016 年 12 月 28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

（http://www.neeq.com.cn）发布的《江苏蓝必盛化工环保股份有限公司

第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6-010）。

目前，公司拟与安徽华星化工有限公司签订有关安徽华星化工有限公

司污水处理升级改造项目的投资建设经营协议。

一、协议情况

1. 项目名称：安徽华星化工有限公司污水处理升级改造项目。

2. 项目地点：安徽省马鞍山市和县乌江镇安徽华星化工有限公司厂

区内。

3. 项目规模：污水设计处理能力为 700 立方米/天（高浓度废水）。

4. 经营权年限：本项目商业经营权年限为 15（十五）年，不含建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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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。15年期满后双方协商是否续签协议。安徽华星化工有限公司确定下

一期经营权的受让人时，在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且其他条件相同的前提下，

安徽华星化工有限公司可以优先授予公司下一期经营权。

5. 建设周期：半年，具体开工时间以安徽华星化工有限公司发出的

开工令时间为准。

6. 设计水量：700 立方米/天。

7. 保底水量：120000 立方米/年。

8. 综合污水处理费单价：155 元/立方米。2018 年视进水水质、消

耗等因素重新核算污水处理单价。

二、协议签署对公司的战略意义

1. 本协议的签署对公司污水处理业务的市场开拓具有重要的战略意

义。

2. 本协议的履行将对公司经营业绩、市场开拓及品牌影响力产生积

极影响，在经营期间每年能给公司带来稳定的收入，对公司持续稳定发展

和营业收入增长具有积极作用。

三、备查文件

《江苏蓝必盛化工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

公告》

江苏蓝必盛化工环保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

2016 年 12 月 28 日


